采购要求

一、资质与经验要求

（1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》，从事劳务派遣业务满2年（以许可证核发日期为准）。

（2）近2年无行政处罚记录，在行业内具有良好信誉，具备处理用工纠纷、应对突发用工问题的能力。

（3）同等条件下，优先选择国有劳务派遣公司。

二、人员储备及相关要求
（1）具备充足的劳务人员储备库，能根据我公司需求在3日内完成人员补充或更换（因特殊岗位技能要求需延长的，双方另行协商）。​

（2）派遣人员需提供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及无犯罪记录证明，且符合岗位技能要求。

三、人员管理与服务要求

（1）按照我公司提供的岗位需求与标准组织招聘，招聘过程需接受我公司监督，人员录用前需经我公司面试确认。

（2）负责派遣人员档案建立、保管与接转，办理入职登记、离职手续、退休申报等事宜。

（3）建立与我公司的日常沟通机制，及时处理我公司反馈的人员管理问题与服务需求。

四、薪酬与社保要求

（1）每月足额发放派遣人员工资，并提供工资发放明细。

（2）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规定，为派遣人员足额缴纳“五险一金”（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），并提供相关缴费证明。

五、风险承担与纠纷处理要求

（1）因我公司工作安排、派遣人员个人原因或其他原因导致的人员退回，劳务派遣公司需无条件接收，并承担退回后人员的薪酬、社保等费用，处理后续劳动关系事宜。

（2）派遣人员因患病、非因公负伤、工伤等无法继续履职的，劳务派遣公司需在3日内完成人员更换，并承担医疗费用、工伤赔偿等相关费用。

（3）负责处理与派遣人员相关的劳动纠纷、仲裁及诉讼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。

六、费用调整要求

劳务派遣管理费随派遣人员数量、应付工资总额变动同步调整，双方每月按实际情况核算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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